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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重庆市渝中区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管

理办法和重庆市渝中区社区养老服务站
管理办法的通知

渝中府办〔2016〕157号

区政府各部门、各街道办事处、各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渝中区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管理办法》和《重庆市渝

中区社区养老服务站管理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12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2 -

重庆市渝中区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管理，大力发展社区养老、

居家养老服务，满足社区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，按照重庆市人民

政府《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14〕

16 号），重庆市民政局、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加快推

进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建设的意见》（渝民发〔2012〕76 号）

要求及《渝中区社会福利和殡葬设施布局规划》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是为社区老年人提供集中活动

场所和全天托养、日间照料、居家养老等养老服务的公益性养老

服务设施和养老服务平台。

第三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原则上按街道办事处范围设置，

主要由政府举办，每个街道设置 1 所养老服务中心。

第四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建设、管理、运营应符合机构

养老、社区养老相关标准规范。

第五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按照“全天托养+日间照料+上

门服务”功能进行设计，面积应在 900 平方米以上，设置 30 张以

上床位及开展日间照料服务功能区域，并配备相应设施设备。街

道养老服务中心可与辖区公办养老机构共同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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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应实现名称、功能、标识“三统

一”，按照所在街道名称+养老服务中心格式命名。

第七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应挂牌设立以所在社区命名的

社区养老服务站，并按照社区养老服务站相关管理办法和规定开

展服务、进行管理、给予补助。

第八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为居住在本辖区的

60 周岁及以上需要服务的老年人，优先服务三无、低保及建档

困难家庭老年人、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老年人、高龄空巢老年人。

第九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可结合实际采取“公办公营”、

“公办民营”等运营模式。“公办民营”的需按照相关规定确定由具

有机构养老管理经验的社会力量运营。

第十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机构应与所在街道办事处

签订运营服务合同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、相关监管措施及

违约责任，并报区民政局备案。

第十一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应提供全天托养、日间照料

等服务及入户生活照料、护理等服务。

第十二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应将机构名称、工作人员、服

务项目、收费标准、开放时间、功能区分布、服务电话、监督电

话及疏散图等信息在醒目位置予以公示。需要调整服务项目和收

费标准的，应充分征求服务对象意见，予以公示，并报所在街道

办事处和渝中区民政局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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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全天托养、日间托管服

务或长期上门服务的，应当与服务对象或家属(监护人)签订委托

服务协议书，明确双方的责任、权利和义务。

第十四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应做好安全管理工作，建立

防火、防电、防食物中毒、防意外伤害等事故应急预案，及时协

调化解服务矛盾纠纷。

第十五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对其所在街道范围的社区养

老服务站具有业务管理和指导职能，并提供上门生活照料、护理

服务支持。

第十六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在运营机构变更、停业等情况

下，须与街道完成场地及设施设备、社区老年人信息档案、服务

协议的清理移交工作。

第十七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接受渝中区民政局行业监管

和街道办事处属地监管，同时接受第三方监管和群众监督。

第十八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机构应同时购买养老机

构责任保险和公众责任险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渝中区民

政局负责解释。原渝中府办〔2013〕81 号文件中的《重庆市渝

中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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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中区社区养老服务站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社区养老服务站管理，大力发展社区养老、

居家养老服务，满足社区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，按照重庆市人民

政府《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14〕

16 号），重庆市民政局、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加快推

进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建设的意见》（渝民发〔2012〕76 号）

要求及《渝中区社会福利和殡葬设施布局规划》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是为社区老年人提供集中活动、日

间照料等到站服务和生活照料、护理等入户服务的公益性养老服

务设施和养老服务平台。

第三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按照“因地制宜、科学布局、功能

整合、就近便利”原则，以社区单元为单位，主要由政府建设。

街道养老服务中心、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及社区组织用房可设立

社区养老服务站。

第四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独立建设的，建筑面积一般不低于

150 平方米。社区养老服务站与社区组织用房或街道养老服务中

心、养老机构共用场地的，使用面积不得低于 150 平方米。

第五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的场地布局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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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特点及实际需求，合理划分服务功能区域，满足老年人日间照

料、健身康复、休闲娱乐等需求，并配备相应设施设备。

第六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应实现名称、功能、标识“三统一”，

便于老年人识别，积极营造健康养老和敬老、助老孝道文化氛围。

社区养老服务站按照所在社区名称+社区养老服务站格式命名。

第七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的服务对象为居住在本社区及周

边社区的 60 周岁及以上需要服务的老年人，优先服务三无、低

保及建档困难家庭老年人、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老年人、高龄空巢

老年人。

第八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的运营可结合实际采取“公办公

营”、“公办民营”等运营模式。运营机构应与所在街道办事处签

订运营服务合同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、相关监管措施及违

约责任，并报区民政局备案。

第九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的服务功能定位为“基本公共服务

+公益服务+市场服务”。

第十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应提供以下基本公共养老服务：

（一）社区老年人基本信息管理。建立社区老年人基础信息

数据库，并按照统一格式，根据年龄、收入状况、身体状况、居

住情况及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享受情况等实行分类管理和动态管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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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服务信息管理。结合老年人服务需求和社区养老服务

情况，建立和管理社区养老服务信息档案。

（三）空巢老年人关爱服务。对偶居空巢老年人间周上门巡

防，对经济困难独居老年人在春节、端午、中秋、重阳等重大节

日及生日期间进行问候，并做到间天电话查访、每周上门巡访。

（四）老年文化服务。开展适宜老年人身心特点和需求的老

年课堂、知识讲座、图书阅览、文化娱乐，引导老年人组建老年

文化兴趣小组等文化服务。

（五）养老服务链接。为社区有服务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养老

机构和其他养老服务的信息，发挥养老服务平台作用。

第十一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应积极引入志愿服务力量，组建

志愿服务队伍，提供老年人需要的为老志愿服务。

第十二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可整合服务资源，与养老服务信

息平台联动，拓展助餐、助洁、助浴、助行、助医、助急、心理

慰藉等专业化、个性化、市场化服务。

第十三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应当与日间托管、长期服务对象

或家属(监护人)签订委托服务协议书，明确双方的责任、权利和

义务。

第十四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应将机构名称、工作人员、服务

项目、收费标准、开放时间、功能区分布、服务电话、监督电话

及疏散图等信息在醒目位置予以公示。需要调整服务项目和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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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，社区养老服务站应充分征求服务对象意见，予以公示，

并报所在街道办事处和渝中区民政局备案。

第十五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应做好安全管理工作，建立防火、

防电、防食物中毒、防意外伤害等事故应急预案，及时协调化解

服务矛盾纠纷。

第十六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在运营机构变更、停业等情况下，

须与街道完成场地及设施设备、社区老年人信息档案、服务协议

的清理移交工作。

第十七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接受渝中区民政局行业监管和

街道办事处属地监管，接受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的业务管理和指导，

同时接受第三方监管和群众监督。社区居委会应指导、协助社区

养老服务站开展服务，提供老年人信息建档、需求调查支持，指

导社区社工室与社区养老服务站协调配合。

第十八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服务数量、质量、效果和接受服

务对象的满意度作为服务考核的重要依据，考核结果与补助挂钩。

第十九条 社区养老服务站运营机构应以站为单位购买公

众责任险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渝中区民

政局负责解释。原渝中府办〔2013〕81 号文件中的《重庆市渝

中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

